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

婚禮借堂申請表格

填表須知：

1）填表前請詳閱「借堂規則－－婚禮使用」，再行填寫。

2）本表須連同按金支票交回。

3）非本堂教友借堂，必須呈交有效之基督徒身份證明，如教友證、洗禮證或堂主任具名之公函。

4）本堂使用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結婚禮儀》舉行婚禮（可向本堂索取）。

5）若接納申請，本堂以書面通知申請人，並附上繳費通知書。

6）請於付清借用費用時，同時投交「婚姻登記官證明書」。


a﹒申請人資料：

	
	男   方
	女   方

	申請人姓名
	（中）ˍˍˍˍˍˍˍˍˍˍˍˍ

（英）ˍˍˍˍˍˍˍˍˍˍˍˍ
	（中）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

（英）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

	住    址
	
	

	手提電話
	
	

	所屬教會
	
	

	受洗日期
	
	

	所屬教會

堂主任姓名
	
	


b﹒借用日期及時間：ˍˍˍˍ年 ˍˍ月 ˍˍ日（星期ˍˍ）下午ˍˍˍˍˍ 至 ˍˍˍˍˍ

（備註：每年復活節之前的40天為教會的遇苦期，將不借出教堂，敬請留意）

c﹒借用項目：（請在□內用表示借用）


□禮堂


□副堂（茶會用）  
□無蓋操場（茶會用）


□新娘房


□投影設備

    □禮堂冷氣


  □副堂冷氣

	申請人保證事項：（只須新人任何一方填寫）

我ˍˍˍˍˍˍˍˍˍ（申請人）保證履行以下事項：

1﹒依照貴堂之借堂規則所示，借用上述地方。

   2﹒借用時間內倘有毀壞貴堂之財物，願意照價賠償。

申請人簽署：ˍˍˍˍˍˍˍˍˍˍ　

日期：ˍˍˍˍˍˍˍˍˍˍ　



本 堂 專 用

	證婚牧師：
	音響員：
	電腦投影員：

	場地清潔：
	備  註：

	幹事簽署：

日    期：
	批核人簽署：

日      期：


修定日期：2010年3月21日

